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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嵌入式软件增值税政策的通知》

纪宏奎

为了贯彻落实《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

于加强技术创新，发展高科技，实现产

业化的决定》（中发[1999]14号）的精

神，鼓励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发

展，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于2008年 6

月30日联合下发了《 关于嵌入式软件增

值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[2008]92号，

以下简称财税[2008]92号文）。

1. 明确了嵌入式软件的销售额

嵌入 式软件是指纳税人在 生产过

程中已 经嵌入 在计算机硬件、机器设

备中并随同 一并 销售 ，构成计算机硬

件、机器设备的组成部分的软件产品。

计算机 硬件 与机 器设备的 实 际 生 产

（或采购）成本能核算出来，但嵌入式

软件成本更多地体现在人的智慧上，

而智 慧是 无 法 量化的，因 此，对在 生

产过 程中已 经嵌入在计算机硬件、机

器设备中并随同一并 销 售的，很 难准

确单独核算嵌入 式软件成本及销售收

入。基于这一特 殊情况，为增强该优

惠政策的可操作性，财税[20 0 8]92号

文 规定：纳税人应 当 按照下 列公 式核

算嵌入 式 软件的销售 额：嵌入 式软件

销售 额=嵌入 式软件与计算 机硬件、

机器设备销售额合计 -[计算机硬件、

机器设备成本 ×（1+成本利润率）]。

其中计算 机硬件、机器设备成本是指

销售自产（或外购）的计算机硬件与机

器设备的实际生产（或采购）成本；成

本利润率是指纳税人一并 销售的计算

机硬件与机器设备的成 本 利 润率，实

际成本利 润率高于10 % 的，按实际成

本利润率确定，低于10% 的，按10% 确

定。如此确定嵌入 式软件销售额 可以

有效杜绝纳税人利用无法分清收入这

一变数，人为降低计算机硬件与机器

设备的销售 额以提高软件 销售 额，借

此骗取退税的行为。

但利用计算机硬件、机器设备成

本的倒算法作为销售总收入的扣除依

据，由此 纳税 人有可能会采取加大计

算机硬件、机器设备成本或人为降低

成本利润率以达到增大嵌入 式软件销

售收入，进而达到骗取增值税退税目

的。为了防止纳税人这一行为的发生，

财税[200 8]92号文还规定：税务机关

将定期对纳税人的生产（或采购）成本

等进行重点检查，审核纳税人是否如实

核算成本及利润。对 于软件销售额偏

高、成本或利润计算明显不合理的，应

及时纠正，涉嫌偷骗税的，将移交税务

稽查部门处理。

2.嵌入式软件增值税退税新规定

财税[2 0 0 8]92号文规定：“税务

机关应按下列公 式计算嵌入 式软件的

即征即退税额，并办理退税：即征即退

税额=嵌入 式软件销售 额 ×17 % -嵌入

式软件销售 额 ×3% ”，也就是按嵌入

式软件销售 额的 14 % 予以退税。而原

嵌入式软件优惠政策即《 关于嵌入 式

软件增值税政 策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

[20 06]174号）及《 关于鼓励软件产业

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问

题的通知》（财税[2000]25号）规定：

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

生产的软件产品，按17% 的法定税率征

收增值税后，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

过3% 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。由此

可见，新的优惠政 策 较之原有优惠 政

策，其可操作性更强。但不论是新政策

还是原有政 策，其规定享受该退税政

策的前提必须是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

随同计算机网络、计算机硬件和机器

设备等一并销售其自行开发 生 产的嵌

入式软件必须要分别核算嵌入 式软件

与计算机硬件、机器设备等的销售额。

凡不能分别核算销售额的，不予退税。

3. 现行优惠政策的起止时间

财税[2 0 0 8]92号文 规定：“本通

知自《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

税若干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[2005]165

号）发布之日起执行。《 财政部 国家税

务总局关于嵌入式软件增值税政策问

题的通知》（财税[20 0 6]174号）停止

执行。本通知发布之前，纳税人销售软

件产品符合本通知规定条件的，各地

按本通知规定办理退税。”。由此可以

看出，对现行优惠政策的执行时间上，

可以索及以往。财税[2005]165号发布

之日为 20 05年11月28日。最 新的优惠

政策从2005年11月28日起执行，过去

未办理退税的企业可以按现行优惠政

策依法向税务机关申请办理退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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